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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內政部內授中社字第0920030129號函同意備查


第1條  為廣納相關團體及公民營重要工商業公司行號為本會贊助會員，共同促進經濟發展，在商業團體法及本會章程未增訂實施前暫訂本辦法辦理其入會事宜。

第2條  凡向政府登記有案之人民團體或財團法人或公民營重要工商業公司行號，認同本會章程者均得申請加入為本會贊助會員。

    前項贊助會員應派代表參與本會會務，稱為贊助會員代表。

第3條  贊助會員之權利義務，除無選舉權、表決權及被選舉權外，均視同本會會員享受相同之權利與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4條  申請為贊助會員者，應填具贊助會員入會申請書，連同政府核准登記證影本乙份，經報請本會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准其入會。

第5條  贊助會員應繳會費如下：

一、入 會 費：贊助會員入會時應一次繳納新台幣一萬元。

二、常年會費：每一贊助會員全年繳納新台幣十萬元，於年度開始時一次繳納；其於年度中入會者按比例計算繳納之。

第6條  本會每一贊助會員推派出席本會之會員代表為一人。其為人民團體者，限派具有該團體會員代表資格者。為財團法人者，限派該法人之董、監事者。為公司行號者，限派公司行號之董、監事或負責人者。代表均需年滿二十歲以上者。

前項贊助會員因業務需要得隨時改派會員代表。會員代表在其原派單位中喪失所代表資格時，應同時喪失在本會之代表資格，由原派單位另派代表補充之。

第七條     贊助會員如未依規定繳納會費者，應提本會理事會決議依下列程序處分之。

一、勸告：欠繳會費滿三個月者。

二、警告：欠繳會費滿六個月，經勸告而不履行者。

三、除籍：積欠會費於年度結束後仍未繳納者。

第八條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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